
数说发展

1997年 获全国首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

1998年 获联合国颁发“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称号

2011年 全国首批“杰出绿色生态城市”

2012年 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复核

2014年 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中名列全国第一

获“2014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2016年 获“国家生态市”称号

获全国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

获评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

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17年 获“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称号

荣膺全国“2017美丽山水城市”称号

一把手访谈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当代中国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要蓝天还是要钱袋？要碧水还是要发展？在珠海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上，这些从来不是

问题。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珠海这座昔日珠江三角洲上落后的边陲小镇，并没
有急着为了“金山银山”放弃“绿水青山”，而是独辟蹊径，确定了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的发展战
略，始终行进在坚持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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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行进在绿色发展道路上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市环保局局长张经纬：

“环保卫士”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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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持续奋
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
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珠海
环保以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
目标，重燃特区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八届五次全
会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对照“四
个走在全国前列”“四个继续成为”
等新使命新任务，认真总结珠海环
境保护的成就和经验，深入剖析短
板和问题，奋力推动“二次创业”，
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珠海环保工
作新局面。

打好蓝天保卫战 全面推
进污染防治攻坚

曾经，珠海以空气能够“罐装
出口”而闻名，虽然近几年空气质
量仍然保持较好水平，但随着城市
的发展，人口、车辆、企业的增多，
空气质量有所下滑，特别是今年以
来空气质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PM2.5、臭氧等主要污染物浓度同
比上升，对标“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差距。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全市打响
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亮
剑斩向大气污染源，很快取得阶段
性工作成效：“煤改气”工程稳步开
展，旭日陶瓷、白兔陶瓷、联业织染
公司各改造完成10条生产线；推
动公交电动化，全市公交电动化率
已达100%；完善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网络建设，为提升空气质量
精准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我市还深入开展碧
水攻坚战。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
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
项排查，并积极组织自查存在问题
和国家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开展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
并获得省政府批复同意，优化全市
供水格局。深化前山河流域污染
防治，加大对“小散乱污”的小作
坊、加工场、食肆以及沿河违法搭
建物等流域“两违”和非法污染源
的清理整治力度。强化黑臭水体
治理跟踪督办，进一步巩固提升现
有治理成效，开展年中阶段性任务
完成情况检查，确保12条黑臭水
体整治任务按期完成。

为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我市与
各区签订了《珠海市土壤污染防治
责任书》，并积极组织开展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定性调
查，有序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我市
还持续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处置

固体废物行为，强化核与辐射安全
监管。

在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检查、黑臭水体专项排查、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专项检查、钢铁行
业专项执法检查等多项专项执法
行动中，我市始终保持“铁腕治
污”。今年1-11月，共出动执法人
员 9290 人次，检查企业 3971 家
次，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292 份，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58
宗，罚款金额约1357万元；移送行
政拘留案件7宗，移送涉嫌污染环
境犯罪案件12宗；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 158 宗，罚款金额 1357.501
万元；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宗，移
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12宗；
共接收环境信访案件12223件，答
复率100%。

抓好环保督察 促进环保
质量再上新台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
市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
看”和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扎
实推进各项整改工作，集中解决了
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取得了明显成
效，促进我市环保质量再上新台
阶。

为了确保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交办案件整改有成效，严实迎
检工作责任，我市印发了《珠海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将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压力传导到了各级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的各个部门。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涉及我市的9项整改任
务均取得阶段性成效，并达到整改
时序要求。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
期间交办的44宗案件已全部办
结，累计责令整改企业37家，立案
处罚企业45家，治安处罚175宗，
约谈26人，处罚金额846.9万元。
今年“回头看”期间交办的117宗
案 件 已 办 结 109 宗 ，办 结 率
93.2%，累计责令整改企业41家、
立案处罚24宗、治安处罚（拘留）1
宗、关停取缔 15 家、处罚金额
182.1万元、约谈7人、问责7人。

加快环保改革 逐步优化
环境管理服务

珠海环保部门近年来构建起

一道全方位、全覆盖、全天候的
“环保长城”。与此同时，我市还
加强环评审批服务。实施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预评估制度，提前对
建设项目进行把关、指导，优化重
点交通项目的环评审批服务工
作。

市环保局多年来在环保体制
机制方面创新不断，环保改革步伐
始终不停。今年来，市环保局一方
面加快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另一方
面对标国际，积极制定具有珠海特
色的GEP绿色发展模式，同时持
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
点工作，推进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出
发，多次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评价考核制度体系改革，构建充
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
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
核。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
算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

间的桥梁，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具体举措，是生态文明
绩效评价改革的重要基础，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珠
海积极开展适合珠海市实际情况
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
指标构建和方法研究，构建GEP
核算体系，探索GEP绿色发展模
式，为创新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制度提供量化路径。

我市还率先在全省完成了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全部录
入工作。为强化质控，我市对普查
数据实行五级审核，即普查员审
核、普查指导员审核、区普查办及
区第三方机构质控审核、市普查办
及市第三方机构质控审核和专家
审核。市普查办委托了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分校对污普质量提供技
术支持，各区也分别委托了环境保
护部华南环境科学所等第三方质
控技术支持单位，承接了区级入户
调查与质量控制。

此外，市环保局在广东省环保责任考核中连续15年获评优秀，
并在广东省污染减排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空气质量连续4年
全面达标，空气质量排名始终保持在全国重点城市前列。

“改革开放40年来，不断铺展的时代长
卷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既是强国之路，也是
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而优质的空
气、水源等生态产品，就是最重要的民生产
品，保护蓝天、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民生、守
护幸福。”珠海市环保局局长张经纬说，改
革推进到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
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

张经纬进一步阐述到，要把改革抓在
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争当改革“促进
派”“实干家”，在接下来的实际环保工作
中，带领整个环保战线的“环保卫士”们，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以“钉钉
子”精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
建设持久战，推动珠海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为奋力推进珠海“二次创业”贡献环
保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要深
入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深化同香港、澳门生态环保合
作，加强同邻近省份开展污染联防联治协
作，补上生态欠账。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
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
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
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张经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精神，鼓舞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改
革开放之路，动员我们在更高起点、更高层
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再出发。”他
表示，身为珠海环保人，肩负着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任，将继续保持新时代奋斗
者的改革激情，以只争朝夕、全力以赴的工
作干劲，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改善
人居环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进一步
提升。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从新起点再出发，前行的道路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新时代呼唤
我们保持那么一股闯劲、干劲，继续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风雨无阻向前进，将改革开
放进行到底。”张经纬透露，下一步，珠海环
保部门将持续深化大气、水、土壤、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攻坚，在严格落实已定的污染
防治措施外，进一步找准重点持续开展攻
坚工作，挖掘更大的环境质量改善空间；通
过严格环保准入、推进珠海市GEP（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构建、鼓励企业开展
排污权交易等改革创新举措，优化环保引
导调控；同时，还将强化环境科技支撑及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监管，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能力。此外，还将进一步增进珠港澳三
地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共同建设生态良
好的珠港澳优质生活圈，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融合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珠海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成为我国第一个荣获联合国“国际改善人居环境
最佳范例奖”的城市，接连荣获国字号荣誉，不断刷新生态宜居新
高度——

情侣路。


